附件1：                

参展申请表（参展合同）

	公司名称
	

	地址
	

	联系人
	
	电话
	
	邮箱
	

	手机
	
	传真
	
	网址
	

	展品内容
	

	 申请展位面积： 

 □9m2    □18m2    □36m2 

  □其他面积     m2   
	一面开□    两面开□  

三面开□    独立展台□ 
是否特装 □ 是 □ 否
	展位费
	

	参展人员
	因公【    】人

   因私【    】人
	展期随团
	     人
	人员费
	     

	
	
	全程随团
	     人
	
	

	其他服务
	注册□、运输□

签证□、广告□
	其他服务费用总计
	
	参展

总费用
	

	参展约定：

1、 组团单位与参展企业在充分了解展会的基础上，本着自愿、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此参展申请表；

2、 参展企业须遵守展会的有关规定，如不得提早撤展、筹展与撤展时不得乱扔废物，展览期间不得零售、不得损坏展览有关设施，聚众闹事等，如因违规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，参展企业应承担相应的处罚；

3、 组团单位严禁有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参展，参展企业因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法律纠纷与我方无关；

4、 为保证参展工作顺利进行，参展企业有责任按照我方摊位确认书中规定的时间办理护照，展品运输、行程确定，摊位装修等各项工作，如因参展延误时间而影响以上各项工作，责任与我方无关；

5、 参展公司在递交参展报名表后 三个工作日内 ，根据我方的付款通知将展位费订金汇至我司指定帐户，如由于参展商原因引起的退展，此项费用不退还。
6、 参展企业有责任按时交纳各项参展费用,如参展企业未能按时交其各项费用，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参展处理，我方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利。如因为我方未能提供摊位给参展企业，我方将如数返还企业所交费用；

7、 由于两面开展位有限，我方的确认两面开摊位的原则为：A,优先确认摊位申请面积大的参展公司；B,摊位申请面积相同的情况下，优先确认报名早的公司；C、报名时间相同的情况下，优先确认先付款的公司。  

8、 参展企业如按照我司通知时间送签而所有人员被拒签而不能参展的，我司将本着减少参展企业损失的原则妥善处理，但已发生而不能取消的费用由企业自行承担。如参展企业延迟送签或由于自身原因不能如期参展，参展企业须承担所发生的费用，我方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利；

9、 由于不可抗力或非我方责任而不能履行出展计划的，我方应及时通知参展企业，并将参展企业所付费用扣除已支出的费用后全额退回；

10、 以上约定经签字盖章后生效，此表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。

	账户名：誉颁会展集团（厦门）有限公司

开户行：中国银行厦门分行

帐   号：4143 5836 8682

地址：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334号二轻大厦1107-1108
	                参展单位盖章

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


